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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独立违约责任形式的减价规则
———内在逻辑与制度构造

张金海

摘　 要:
 

减价规则是指, 在债务人的给付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债权人可以根据缔约时有瑕疵与无瑕疵

给付的价值比例减少对待给付。 该规则的正当性在于使对待给付与给付相适应, 保持原合同的交换比例, 体

现给付与对待给付义务的牵连性以及公平原则的要求。 减价规则的适用条件是: 债务人瑕疵履行、 债权人的

对待给付可分、 债权人就瑕疵作了通知以及减价具备适用资格。 适用时, 关键是确定有瑕疵及无瑕疵给付的

价值———通常以市场价格为准, 必要时可进行估价。 市场价格的标准时应为缔约时, 如此才能反映交易是否

合算。 同理, 标准地原则上应为缔约地。 为更好地保护债权人, 便于清理债务关系, 应将减价权确认为形成

权, 债权人在主张减价时应说明计算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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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陆法系使用的传统措辞是减少价款, 比如罗马法的相关术语是减价之诉 ( actio

 

quanti
 

minoris), 德国法的表述
是减少 (Minderung)、 买价的减少 (Minderung

 

des
 

Kaufpreises) 等, 英文著述通常称 Price
 

Reduction 或 Reduction
 

of
 

Price。 我国法律的表述是减少价款或报酬。 实际上, 更为准确的措辞是减少对待给付, 因为能够减少的不限于
金钱。 本文在引用文献时原则上采用其原本的表述。 另外, 为便行文, 本文一般简称减价。

②　 除比例方法、 线性方法外, 可以设想的还有以支付有瑕疵的物的价值为计算方法。 比如, 合同价格为 1000 元,
有瑕疵的物的价值是 500 元, 买方只需要支付 500 元, 其减少的支付也是 500 元 (1000-500 = 500)。 这种计算方
法完全脱离了原合同, 也与债权人的期待利益无关, 正当性不足, 鲜见采择, 本文不做探讨。 据恩斯特·拉贝尔
(Ernst

 

Rabel) 介绍, 《萨克森民法典》 第 919 条采该计算方法。 见 Ernst
 

Rabel, Das
 

Recht
 

des
 

Warenkaufs, Band
 

Ⅱ, Tübingen:
 

J.
 

C.
 

B.
 

Mohr, 1958, S. 232.

我国法关于减价早有规定, 不过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第 582
条在内的相关条文均较为简略, 未明确采何种方法减价, 怎样确定计算因数以及如何行使减价权。 我

国学者对减价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 不过相关探讨仍须深化, 部分见解甚至在计算方法、 市场价格的

标准时等方面存有误解。 故此, 本文拟对减价规则的正当性及具体构造加以研究, 以期有裨于辨明及

建构该规则。

一、 减价规则及其正当性

(一) 何为减价规则

在债务人的履行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债权人可以减少对待给付,① 但如何减少则有方法之别,
采用的方法不同, 减价的性质也不同, 故而首先须探讨减价规则以何种方法减价。 减价的方法主要有

两种, 即比例方法 ( proportional
 

method) 与线性方法 ( linear
 

method)。② 比例方法也称相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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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method), 是指减价的数额与实际受领的给付相比于本应受领的给付的价值减少成比例。① 换

言之, 实际提供的不符合要求的给付的价值除以所允诺的符合要求的给付的价值再乘以合同价格, 即

为减价后应支付的数额。② 相应的公式为: 价格 2 / 价格 1 =价值 2 / 价值 1, 或者价格 2 = 价值 2 / 价值

1×价格 1。 价格 2 为减价后应支付的价酬, 价值 2 为实际提供的给付的价值, 价值 1 为符合要求的给

付的价值, 价格 1 为合同价格。 举例而言, 买方以每 100 升 32 元的价格购买不含硫黄燃料油, 卖方

交付了含硫黄燃料油。 前者的价值为每 100 升 30 元, 后者的价值是每 100 升 15 元。 依比例方法, 减

少后的价格为每 100 升 16 元,③ 即价格 2 = 15 / 30 × 32 = 16。 线性方法也称绝对方法 ( absolute
 

method)。 依该方法, 首先应确定符合要求的给付与实际提供的不符合要求的给付之间的价值差额,
然后从合同价格中减去该数额,④ 以公式化的方式表示即为: 价格 2 = 价格 1- (价值 1-价值 2)。 就

前例而言, 如果采线性方法, 减少后的价格为每 100 升 17 元, 即价格 2 = 32- (30-15) = 17。
由比例方法与线性方法的计算公式可见, 如果价格 1 =价值 1, 并且两种计算方法中的价值 2 (通

常借助市场价格判断) 的标准时、 标准地相同因而是同一的, 无论采何种方法, 计算结果相同, 价

格 2 =价值 2。 不过, 在很多情况下价格 1 不同于价值 1。 如果价值 1 为交付时符合要求的给付的价

值, 在这些情况下计算结果不同: 货物的售价高于或低于缔约时的市场价格, 缔约后市场价格未发生

变化; 货物的售价为缔约时的市场价格, 之后市场价格发生涨跌。⑤ 如果比例方法与线性方法中的价

值 1 分别是缔约时与交付时符合要求的给付的市场价格, 两种计算方法中的价值 2 也分别应当是缔约

时与交付时不符合要求的给付的市场价格, 计算结果不同的可能性更大, 从而必须明辨减价规则是指

依何种方法计算。
《民法典》 第 582 条未规定如何进行减价。 权威释义书也未表明立场, 其认为线性方法更为简

便, 比例方法更为公平, 各有道理。 如果标的物是非标准化商品, 两种计算方法都较难适用。 因此,
本条对减价的标准未做明确规定, 留给实践和司法予以发展。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买卖合同解释》) 则采线性方法。⑦ 其理由是, 采用比例

方法计算减价额度比较烦琐, 并且确定标的物减价前后的内在价值不无困难。 线性方法简便易行, 可

操作性更强。⑧ 实际上, 如欲将减价当作具有独立意义的违约责任形式, 应采比例方法而非线性方

法, 原因有二: 首先, 依线性方法进行的减价实际上是违约损害赔偿的一种形式———价值损失赔

偿。⑨ 在瑕疵履行的情况下, 债权人实际得到的给付的价值低于其本应得到的, 其有权请求赔偿价值

差额, 从而被置于债务人未曾违约的状态。 其次, 采用比例方法计算减价数额并非为了不适用违约损

害赔偿而刻意增设违约责任形式。 如下文所述, 比例方法有正当性和适用空间, 确立作为独立违约责

任形式的减价规则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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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费用的赔偿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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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减价规则的正当性

1. 不同的见解

以减价为救济措施意味着债权人保留了有瑕疵的给付而不解除合同, 如此即维系了交易, 但仅凭

此点尚不足以为减价规则立论, 而是须作更为适切的论证。 在此方面, 论者见解不同:
第一, 部分解除说。 此说认为减价的实质是合同的部分解除, 因为一方面买方只支付部分价款,

另一方面卖方部分地免于交付符合合同的货物的义务。① 持此说者还认为, 瑕疵履行情况下的减价也

可以以部分解除说明。 获得了有瑕疵的物的债权人可以将合同分割为适当履行的部分与不适当履行的

部分, 并且针对后者表示解除。 部分履行的适用不取决于给付事实上是否可分。② 就立法例而言,
《荷兰民法典》 采纳了部分解除说。 其第 6: 265 条第 1 款规定: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债务, 对方有权

全部或部分解除合同, 除非鉴于不履行的特殊性质或者微不足道, 其不能正当化解除合同及其后

果。” 第 6: 270 条规定: “部分解除导致对待给付质量或数量的按比例减少。” 结合这两个条款的规

定, 在债务人交付部分所允诺的货物或者履行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债权人可以部分解除合同,
进而减少其义务 (比如减少价款)。 以这种方式, 部分解除构成了一种概括性的 (generalized) 减价

之诉。③

第二, 按质论价 (或称质价均衡) 说。 此说认为在给付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应根据给付的实际

质量确定债权人应支付多少价款。 我国关于减价规则的早期规定有的即以按质论价为据,④ 其中最早

的当系 1984 年 1 月 23 日发布并于同日施行的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 其 35 条第 2 款规定, “供

方所交产品品种、 型号、 规格、 花色、 质量不符合同规定的, 如果需方同意利用, 应当按质论价”。
《买卖合同解释》 的权威释义书也采按质论价说。 其认为, 减价是根据按质论价的原则对原合同价格

条款所做的变更, 只要质量不符合约定致使标的物的价值或效用降低, 即有适用减价责任的余地。 减

价的本质是对双务合同中一方的给付与对方的对待给付之间失去平衡的交易关系采取的矫正措施, 目

的在于贯彻等价交换的市场交易法则, 救治病态的交易关系, 维护交易秩序稳定, 促进交易流转, 实

现公平公正。⑤

第三, 保持 (或称恢复) 合同均衡说。 此说也称好坏交易保持说, 认为减价规则的正当性在于,
在保留不符合约定的标的的情况下减少价格保持了当事人所做的交易的相对均衡,⑥ 或者说恢复了当

事人的履行的价值之间的合同均衡。⑦ 《民法典》 权威释义书也采恢复合同均衡说。 其认为, 减价的

目的在于通过调整价款或者报酬使合同重新恢复到均衡的等价关系上。⑧ 保持均衡意味着对于债权人

来说合同是好的还是坏的交易在减价后得以保持。 如果买方进行了有利的交易, 买价低于无瑕疵的物

的实际价值, 减少后的买价也会低于有瑕疵的物的价值。 比如, 卖方以 800 元卖了价值 1000 元的物,
嗣后交付了价值 800 元的有瑕疵的物, 其不能辩称其交付的物虽有瑕疵但仍值 800 元, 从而不应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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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买价应减少为 640 元。 此外, 如果买价高于无瑕疵的物的价值, 减少后的买价也高于有瑕疵的物

的价值。①

2. 对以上观点的评价

以上见解, 最为合理的为保持合同均衡说, 另两种观点均有不足:
部分履行说简明、 直观, 易于得到认同, 实则并不成立。 首先, 瑕疵履行不能用部分解除解释。

如论者所言, 极为抽象的思考会认为质量的降低是部分未履行, 但实际上其不等于履行可分或者部分

地履行了, 从而应排除部分解除和部分返还的适用。 相反, 在这种情况下, 减价允许债权人保留质量

差的履行并且要求减少价款。② 其次, 部分履行场合的减少对待给付并非减价规则的范畴。 部分解除

的要旨是基于双方义务的牵连性在原给付义务层面肯定, 倘若债务人部分不履行, 债权人相应部分的

对待给付义务也应消灭, 但在次给付义务层面债务人可能还有责任。 比如, 债务人应交付 10 台电器,
实际交付了 8 台。 若部分解除合同, 债权人可以另行购置 2 台, 另外可以就因此遭受的损失请求赔

偿。 减价的特征则是基于对不符合要求的给付的整体评价相应减少债权人的对待给付, 其不可能就不

符合约定的部分另外获得赔偿。
按质论价说有一定的解释力。 如果当事人达成了合意且无瑕疵, 可以认为给付与对待给付构成了

公平的交换关系, 双方均承担缔约后对方的给付贬值的风险, 但并不承担对方的给付有瑕疵的风险,
从而基于公平交换理念, 如果对方的履行不符合要求, 己方也不应再如约提供完全的对待给付, 而是

可以相应减少。 这种安排也可以说是给付义务功能上的牵连性的体现。 对方的履行不符合约定, 己方

也可以在相同的程度上不按约定履行。 不过, 按质论价说也有缺陷: 它没有给如何减价以明确的标

准, 未能体现原合同的交易格局。 就字面而言, 按质论价只是意味着根据债务人实际提供的给付的质

量确定债权人应支付的价款, 多种减价方案可以说都体现了按质论价: 给付的市场价格为多少则支付

多少; 根据交付时有瑕疵与无瑕疵给付的价值的比例决定支付多少; 根据缔约时有瑕疵与无瑕疵给付

的价值的比例决定支付多少。
保持合同均衡说的基本立场与按质论价说相同, 均主张在履行不符合约定的情况下, 债权人不必

再按合同约定提供全部对待给付, 而是应作相应减少, 减少后的对待给付与债务人的实际给付构成公

平的交换关系。 与按质论价说不同的是, 保持合同均衡说提供了明确的减价方案: 一方面, 对待给付

的减少与债务人提供的给付的价值减少幅度相同; 另一方面, 合同价格与给付的价值 (借助缔约时

的市场价格确定) 的比例同于减少后的价格与不符合约定的给付的价值的比例。 更为重要的是, 依

保持合同均衡说进行减价不脱离原本的合同安排。 比较合同价格与缔约时标的的价值可以判断该合同

对于债权人来说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减价之后的交换保持了原本的交换比例。
3. 相对较弱的正当性与规则的存在价值

应当指出的是, 减价规则的正当性相对较弱, 原因有二: 首先, 违约责任的承担以能够使债权人

处于债务人未曾违约的境地, 亦即实现债权人的期待利益者为最佳, 实际履行、 违约损害赔偿都是这

种意义上的责任形式, 减价则旨在根据给付的实际情况对对待给付作相应减少, 而非以期待利益为指

向。 其次, 根据不符合要求与符合要求的给付的价值比例对对待给付作缩减未必与当事人的意思相

符: 当事人也许未必能就减价达成协议, 即使能达成协议, 约定的减少后的数额未必就是根据减价规

则计算的数额。
尽管如此, 减价规则有其生存空间, 在两种情形下尤其有意义: 其一, 减价责任成立而违约损害

赔偿责任不成立。 首先, 减价责任的成立不以债权人遭受了损失为前提, 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则否。 倘

若对债权人利益状态的评价不以其对于给付本身的利益为限, 而是着眼于嗣后状态, 债权人可能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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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履行不符合约定遭受损失, 从而其无从请求赔偿但可以主张减价。 此种情形主要有二: 买方不是为

了转售而是为了利他或者非商业性目的购买货物, 如果卖方交付有瑕疵的货物, 买方无损失可言。 比

如, 卖方交付了有瑕疵的玉米, 而买方购买玉米是为了在遭受饥荒的地区免费分发;① 即使买方购买

货物是为了转售或作商业使用, 其也可能未遭受损失。 比如, 买方的转售利润未因货物有瑕疵而减

少, 从而无从请求赔偿损失。② 其次, 减价责任与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不同。 前者适用绝对

责任原则, 后者则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一般, 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例外。 在严格责任背景下, 若不可抗力

致使货物有瑕疵, 买方无从请求赔偿损失但可以主张减价。③ 其二, 两种责任均成立, 但减价数额高

于赔偿数额。 如果以交付时为标准时, 在缔约后交付前货物价格降低的情况下, 根据减价规则计算的

数额会高于无瑕疵与有瑕疵的货物的价值差额, 以减价为救济措施对买方会有利一些。④ 如果以缔约

时为标准时, 依减价规则计算的减少额有时也会高于赔偿额。

二、 适用条件探讨

(一) 债务人不履行的形态

减价责任不同于违约损害赔偿, 虽然就其可得适用的情形来说债权人总是会遭受价值损失, 但其

成立不以债权人遭受了损失为要件, 相应地也没有不履行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一要件, 从而在狭

义的构成要件阶层 (即由行为、 侵害、 因果关系三项要素构成的阶层) 只有债务人不履行一个要件。
进言之, 不履行应当具有违法性。 再者, 减价责任为绝对责任, 不可抗力也不构成免责事由, 无可责

性阶层可言。 违约责任语境中的不履行的违法性问题较为简单, 非基于行使抗辩权的不履行即具有违

法性, 从而就通常意义上的责任构成要件而言, 值得探讨的是不履行的形态。
传统上, 减价仅适用于物的瑕疵的情形。⑤ 关于减价规则适用的不履行形态, 现今有的立法例仍

规定得较为狭隘。 比如,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第 50 条的表述是

“如果货物不符合合同”。 有的则规定得较为宽泛。 比如,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 (以下简称 《草

案》) 第 III. -3: 601 条的措辞是 “履行不符合规定义务的条款”。 该条的官方评论 A 称, 在债务人

的履行不完全或者以其他方式不符合规定义务的条款的情况下, 债权人有权减少价款。 无论不符合性

涉及的是数量、 质量、 交付时间还是其他事项, 都有减价权。⑥ 就我国而言, 《合同法》 第 111 条称

“质量不符合约定”, 《民法典》 第 582 条转采宽泛的表述, 称 “履行不符合约定”。 对此, 权威释义

书阐述道, “质量不符合约定” 可能无法涵盖应采取补救措施的所有情形, 故将之扩展为 “履行不符

合约定”。⑦ 此外有学者认为, 这一修改扩大了减价权的适用范围。⑧ 在此背景下, 有必要探讨减价规

则能否适用于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各种情形。 首先, 减价可适用于广义的物的瑕疵, 亦即标的物不符合

要求的各种情形, 除物理特性不符外, 还包括产地不符合约定、 货物质量相似但有不同、 货物与描述

(description) 不符 (包括交付他物)、 包装不符合要求等情形。⑨ 数量不足有时也是瑕疵履行而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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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履行, 比如订购长度 1 米的浴巾, 交付的只有 90 厘米长。① 若债务人提供了不符合要求的服务或

劳务, 也适用减价规则。 如果债务人提供的给付有权利瑕疵, 债权人会遭受损失 (比如, 新所有权

人因房屋内有承租人居住而另行租房居住, 因此遭受支付租金的损失), 故而损害赔偿是适当的救济

方式。 不过, 若能认定由于权利瑕疵给付的价值贬损, 也可以适用减价规则。 关于部分履行, 前文已

经论述, 该情况下减少对待给付的性质实为部分解除而非减价。 不交付从物或孳息 (或者不履行从

给付义务) 是否适用减价, 应视该不交付是否宜独立处理而论。 如果不交付从物或孳息具有独立性,
对于主给付义务没有影响, 可以适用部分解除, 债权人也可以请求赔偿损失。 如果不交付从物或孳息

影响了主给付的价值, 可以对不履行造成的不利影响作总体评价, 进而适用减价。 在迟延履行的情况

下, 如果债务人最终提供的给付并无瑕疵, 债权人无从主张相应地减少对待给付, 倘若其因迟延履行

遭受了损失可以请求赔偿, 相反的见解并不妥当。
概言之, 减价规则的主要适用场景是债务人提供的标的有瑕疵, 也有可能适用于权利瑕疵、 不交

付从物或孳息的情形, 部分履行、 迟延履行时则无从适用。 为表述方便起见, 可称减价规则适用于瑕

疵履行。
(二) 债权人的对待给付可分

减价规则的要旨在于债权人因债务人瑕疵履行而相应减少自己的对待给付, 因而其适用以债权人

有对待给付义务并且对待给付可分为前提。 对此条件需注意两点: 首先, 减价规则源于买卖合同, 受

此影响, 近代以来有的立法例仅就买卖等有名合同规定了减价, 而未将其规定为一般的规则。 比如,
《法国民法典》 原第 1644 条就买卖合同规定了减价规则。② 《德国民法典》 第 441 条、 第 536 条等条

文就买卖合同、 租赁合同、 承揽合同、 旅游合同规定了减价规则。 实际上, 金钱债务具有可分性, 减

价规则可适用于各类金钱债务, 而不限于买卖等合同。 故此, 近期立法例多将减价规定为一般规则,
我国也是如此。 《民法典》 将减价规则规定为一般规则, 另外在有名合同部分也作了规定。③ 其次,
如其名称所显示的, 传统上减价规则仅适用于债权人的债务为金钱债务的情形。 实际上, 若债权人负

担是非金钱债务, 如果减少对待给付而不使其丧失经济目的是可能的, 也适用减价。④ 因此, 《草案》
第Ⅲ. -3: 601 条第 4 款规定: “在做适当调整后, 本条适用于债权人支付价款之外的对待给付。”

(三) 瑕疵的通知

有的立法例 (如 《草案》 第Ⅲ. -3: 107 条) 规定, 如欲因不履行不符合要求主张权利, 包括减

价权在内, 债权人须在债务人履行后, 或者发现或应当发现不符合性的合理时间内通知债务人。 检验

通知规定的理据在于保护善意的债务人, 使其免于因债权人长时间不行使权利遭受不利, 并且给债务

人补救机会。 《草案》 的官方评论也指出, 仅在瑕疵履行的情况下, 通知才是重要的。 根本就没有履

行的债务人知道情况, 不需要通知, 而债权人也不应因未通知而丧失任何救济。 对于不做某事或停止

做某事的义务来说也是如此。⑤ 检验通知期间的性质是质量异议期间而非权利行使期间, 作用的对象

是债权人的权利是否存在。⑥ 若期限经过而债权人未通知, 视为质量符合约定, 包括减价权在内的因

瑕疵履行而产生的各项权利均不成立。 我国仅就买卖合同有检验通知规定。 不过, 《民法典》 第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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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 “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没有规定的, 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

定。” 基于该条, 买卖合同的检验通知规定可类推适用于其他合同。
(四) 具备适用资格

在瑕疵履行的情况下, 债权人可能享有的多种救济权有先后顺位关系, 债权人不得随意选择。 在

具备适用资格的情况下, 减价主张方可获得支持。 因此, 应当明确减价在救济权体系中的位置。
1. 次后于后续履行

与修理、 重作、 更换等后续履行措施相比, 减价处于后顺位。 原因在于: 第一, 减价的结果是债

权人保留了有瑕疵的标的, 债务人则获得了较约定要少的价酬, 此种情形与适当履行的状态有别。 相

反, 后续履行会使债权人得到其本拟通过缔约得到的给付, 从而更符合原本的缔约意图。 第二, 债务

人的利益不能因为其提供了瑕疵履行就被忽视。 债务人可能已经做了履行准备, 如不被允许后续履

行, 其所做的努力即付诸东流。 债务人也可能因为未后续履行而使其商誉受到影响。 在一些情况下,
可以以减价而非后续履行为救济措施: 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后续履行; 债权人提出后续履行请求,
债务人以标的不适于后续履行、 后续履行费用过高、 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请求后续履行等为由抗

辩; 债务人严重违反了忠实义务或者双方间的信任已被摧毁, 从而不履行特别严重,① 按时履行对于

债权人特别重要也是如此; 债权人不主张后续履行, 债务人也不提出补救。
2. 与价值损失赔偿为选择适用关系

减价与价值损失赔偿主旨不同, 前者旨在通过减少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使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与债务

人的瑕疵给付为公平交换关系, 并且保持原本的交换比例, 后者旨在通过填补价值损失使债权人处于

给付符合要求的状态, 但二者均消除了瑕疵履行给债权人造成的不利影响, 因而是择一适用而非合并

适用关系。② 相反, 减价与非价值损失赔偿可以合并适用, 债权人可以在减价之外就附带损失或后果

性损失获得赔偿。 值得探讨的是, 债权人能否选择适用减价或价值损失赔偿。 对此问题, 《民法典》
未作规定。 《公约》 第 50 条也无相关规定, 但通说认为, 二者为选择适用关系, 买方可以选择对自

己更为有利的救济措施。③ 此外, 《草案》 Ⅲ. -3: 601 条第 3 款规定, 减少价款后债权人不得就由此

填补的损失获得赔偿, 该条的评论 A 则明确了选择适用立场, 指出减价这一救济措施既被设计为

(价值) 损失赔偿的替代, 也被设计用于债务人免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④ 减价与价值损失赔

偿为选择适用关系而无先后顺序是合理的。 若价值损失赔偿额高于减价数额, 债权人可以选择要求赔

偿而不是减价, 这会使其处于如同合同得到履行的状态, 期待利益得以实现。 如果减价数额高于价值

损失赔偿额, 债权人也可以主张减价而不是请求赔偿。 如此也有正当性, 毕竟债权人保留了有瑕疵的

标的, 维系了合同, 不如解除合同另行购置无瑕疵的或者有同样瑕疵的标的合算, 故而认可数额高于

损失的减价可以说是对债权人的一种补偿。 这种安排对于债务人也无不公平可言。 如不欲债权人以数

额较高的减价为救济措施, 债务人可以进行补救或者建议并接受债权人解除合同。
3. 优先于解除

在解除合同的情况下, 原给付义务、 原对待给付义务消灭, 倘若违约责任成立, 债权人可以通过

请求损害赔偿实现期待利益, 但债务人的合同利益遂告落空。 如以减价为救济措施, 合同关系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维系, 债务人的利益会得到考虑。 因此, 减价应优先于解除。 仅在构成重大违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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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债权人才享有解除权。 如不构成重大违约, 债权人无从解除合同但可以请求减价。 在构成重大违

约的情况下, 债权人也可能需要立即使用货物, 也许会选择保留货物并主张减价, 而不是解除合同进

而返还货物。①

三、 计算因数的确定

减价规则的适用实际上就是根据三个因数确定减少后的价酬。 三个因数中, 合同价格是明确的从

而容易确定。 如果有市场, 无瑕疵与有瑕疵的标的的价值也容易确定, 如果没有市场, 只有通过估价

才能确定。 比如, 对于有瑕疵的货物来说, 为人所知并且可以不困难地确定的市场不存在, 就需要进

行估价。② 对于估价, 本文不做探讨, 以下仅论述市场价格的标准时、 标准地以及和因数确定有关的

推定规则。
(一) 标准时

1.
 

以缔约时为标准时

在德国法上, 无瑕疵与有瑕疵给付的价值的标准时为缔约时。 针对买卖合同, 《德国民法典》 第

441 条第 3 款规定: “在减少价款的情形下, 必须按合同订立时处于无瑕疵状态的物所会有的价值与

实际价值的比例减少买卖价款。 在必要的限度内, 价款的减少必须通过估价予以计算。” 针对承揽合

同, 《德国民法典》 第 638 条第 3 款也规定: “在减少报酬的情形下, 必须按合同订立时无瑕疵状态

下的工作会具有的价额与实际价额的比例予以减少。 在必要的限度内, 报酬的减少必须以估价方式予

以确定。” 关于何以以缔约时为标准时, 论者视角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 以缔约时为标准时, 嗣后的

市场状况变化不会再影响对于减价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关系。③ 以交付时为标准时则意味着, 如果买卖

原本对于买受人而言是有利的, 买受人将会因减价丧失自己理应获得的利益, 这样一种结果显然不是

买受人希望看到的, 也不应构成合同的订立目的。④ 另一种观点认为, 如果以交付时为准据时点, 符

合要求的与有缺陷的给付的价值的涨跌差异就会得到考虑, 减价就会与损害赔偿相似。⑤ 这两种观点

无实质差异: 前者坚持减价应体现原本的交换格局, 因此应以缔约时为准, 后者则强调如果以交付时

为准, 减价就融入了损害赔偿因素。
2.

 

以交付时为标准时

《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 (ULIS) 第 46 条规定,⑥ 市场价格的标准时为缔约时。 在 1978 年

《公约》 草案中, 减价公式以缔约时不符合要求与符合要求的货物的价值比例为基础。 在 1980 年外

交会议上, 挪威代表提议将标准时改为交付时,⑦ 该建议得到采纳。 挪威代表团提议修改的原因有

二: 第一, 缔约时货物可能还不存在, 故而符合要求与不符合要求的货物的价值都无法确定; 第二,
以交付时为标准时, 则减价与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以相同的数字, 亦即交付时符合要求与不符合要求

的货物的价值为基础, 买方更易于判断何者对其更为有利。⑧ 《公约》 的标准时规定进而也被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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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等立法例采纳。
3.

 

本文的见解

就结果而言, 以缔约时抑或交付时为标准时, 只是在缔约后至交付时有瑕疵与无瑕疵的标的的价

值发生比例不同的变化的情况下, 计算结果才会不同。① 尽管如此, 由于在这些场合以何者为标准时

对于当事人而言利害攸关, 并且标准时应有充分的正当性, 从而应妥为采择。 本文认为, 标准时应当

是缔约时。 根本理由在于, 减价除了应体现有瑕疵与无瑕疵标的的价值比例, 也应反映系争合同对于

债权人来说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而合同是否有利只能通过比较合同价格与缔约时标的的价值才能判

断, 比较合同价格与缔约后的 (比如交付时) 市场价格, 不能表明该合同是否合算。 其次, 以缔约

时为标准时结果会更加公正。 如果缔约后有瑕疵的标的的市场价格不成比例地上涨了, 买方得到了有

瑕疵的标的, 依缔约时的比例计算, 减价数额较高。 反之, 如果缔约后有瑕疵的标的的市场价格不成

比例地下跌了, 依缔约时的比例计算, 减价数额较小, 但买方可以请求价值损失赔偿, 从而获得数额

较高的救济。 再次, 缔约时货物不存在或货物的价值难以确定不足以成为反对以缔约时为标准时的理

由。 对于这种情况可作变通处理, 以交付时为标准时。 另外, 在主张减价时, 债权人也可以举证交付

时的市场价格, 此时可推定该价格与缔约时的市场价格相同, 债务人则可以反证。
(二) 标准地

1978 年 《公约》 草案第 46 条关于减价的规定未提及市场价格的标准地。 在 1980 年 3 月召开的

第 23 次外交会议上, 阿根廷、 葡萄牙、 西班牙联合提出修正案, 主张以买方的营业地或住所地为标

准地, 理由是在货物有瑕疵的情况下, 买方便于在此地采取措施补救有瑕疵的货物, 并且西班牙代表

称买方是在交付地遭受了损害。 此外, 挪威代表团提出了口头修正案, 主张以交付地为标准地。 这两

个修正案都未得到通过, 从而保持了不规定标准地的做法。② 《公约》 最终也没有规定标准地, 不过

通说认为应以交付地为准。③ 《公约》 第 31 条就交付地做了规定。 依其规定, 在卖方没有义务在任何

其他特定地方交付货物的情况下, 如果买卖合同涉及货物运输 (指运输者为独立承运人的情形), 交

付地为卖方将货物实际交付 ( hand
 

over) 给第一承运人以运输给买方的地方。 如不涉及货物运输,
合同与特定物或者有待从特定存货中提取或有待制造或生产的未特定的货物有关, 并且缔约时双方知

道货物在某个特定地点, 或者将在某个特定地点制造或生产, 卖方应在该地将货物置于买方处置, 该

地为交付地。 在其他情况下, 卖方应在其缔约时的营业地将货物置于买方处置, 该地为交付地。 需要

注意的是, 有学者认为以交付地为准应作修正, 对于送付之债或路货买卖来说, 应以目的地的价格为

准。④ 该观点的理由是, 既然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前买方既不能检验也不能使用货物, 货物的真实经济

价值在卖方实际将其交给买方之前不会实现。 对此观点, 有学者提出了批评, 认为买方到卖方的处所

提货的情形与送付之债以及路货买卖相似, 但通说认为 《公约》 第 31 条所说的交付在卖方将货物置

于买方处置时就完成了。 就这种情形来说, 同样在实际交付给买方前, 买方既不能检验也不能使用

货物。⑤

本文认为, 以交付地、 债权人的营业地等为标准地均不妥当。 这是因为, 减价规则的正当性在

于, 在债务人的给付有瑕疵的情况下减少债权人的对待给付, 对待给付的减少既体现有瑕疵与无瑕疵

标的的价值比例, 也体现合同价格与标的价值的比例, 因此, 所选择的标准地应当对评价债权人所为

的交易是否为合算的交易有影响。 该地原则上应当是缔约地。 债权人选择在某地与债务人缔约, 通常

会考虑在该地缔约是否于己有利。 比如, 甲地为某种物品的出产地, 在该地缔约易于获得有利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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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债权人出于此种考虑前往该地缔约, 合同是否有利应根据甲地的市场价格判断。 若债务人嗣后交

付了不符合要求的货物, 应以缔约时甲地有瑕疵与无瑕疵货物的市场价格为计算因数。 反之, 如果缔

约地对于评价交易是否合算没有影响, 则可以其他适宜的地点为准。 比如, 乙地的 A 公司向甲地的 B
公司发出要约, 购买该地某特产, B 公司承诺。 缔约地为 A 公司的主营业地乙地, 实际上甲地更适合

充当评价交易是否合算的地点, 从而可以甲地为标准地。 就具体适用而言, 债权人以缔约地为标准地

的主张应予支持, 债务人如不认可, 可进行反证。 债权人也可以主张以其他地点为标准地, 但应说明

理由, 债务人也可加以反证。
(三) 因数确定中的两个推定

关于无瑕疵标的的价值以及有瑕疵与无瑕疵标的的价值差额, 有些德国学者主张两个推定。 比

如, 巴赫 (Bach) 认为, 可以推定符合要求的货物的价值与买价相等, 符合要求与不符合要求的货

物的价值差额与买方为修理有瑕疵的货物会支出的费用相等。① 就德国的司法实践而言, 针对承揽合

同, 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承揽报酬的减少可以通过扣除修理费用处理。 此外, 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买卖

合同案例中也没有反对进行相应的计算。 在该案中机动车的买价与其客观价值相应。②

本文认为, 推定合同价格与缔约时无瑕疵标的的价值相等是成立的。 理由在于: 首先, 如果不认

可该推定, 债权人须另行举证缔约时的市场价格, 会因此遭受不便, 增添成本。 如果认可该推定, 则

债权人不必再证明缔约时的市场价格。 如有异议, 债务人可以反证。 其次, 若缔约时的市场价格低于

合同价格, 亦即债权人订立了不利的合同, 其有激励主张合同价格即为缔约时的市场价格, 如此可以

减少较多的数额, 并借此使其订立的合同不再是不利的合同。 就此情形而言, 债务人反证其应提供的

给付缔约时的市场价格应当不难, 不会因推定而遭受不利。 再次, 即使缔约时标的并无市场价格, 推

定合同价格等于标的的价值也是成立的, 这无非意味着合同安排是公平的, 合同价格体现了标的的价

值。 相反, 推定排除瑕疵的费用等于价值减少额则是不成立的, 理由有二: 首先, 为排除瑕疵而支出

费用的实质是债权人遭受了损失。 排除瑕疵与后续履行是同一问题的两面: 前者是债权人自己排除瑕

疵而实现期待利益, 后者是债务人排除瑕疵使债权人实现期待利益。 将排除瑕疵的费用推定为价值差

额易于扭曲事物的性质, 亦即在同时推定合同价格等于标的的价值的情况下, 减少的数额即为排除瑕

疵的费用, 这实际上混淆了减价与给付利益赔偿。 其次, 推定排除瑕疵费用为价值差额也有帮助债权

人规避限制之虞: 在排除瑕疵费用过高的情况下, 债权人不得主张后续履行, 基于减损规则, 也不能

请求赔偿该费用。 在很多情况下, 排除瑕疵需要支出高昂费用, 而有瑕疵的货物在商业交易和使用中只

有少量的价值贬损。 比如, 作为买卖标的物的二手车发动机性能很好, 但副座的位置少了安全气囊。③

四、 减价权的行使

在适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债权人可以主张减价, 进而会有两个问题, 亦即主张减价的权利是何
种性质、 如何主张减价。

(一) 权利性质

1. 请求权说

请求权说认为, 债权人享有请求债务人同意减价的权利。 在该请求权实现, 亦即债务人同意减价

之后, 才产生由于对待给付的减少而产生的法律后果。④ 如果债务人不同意减价, 比如, 债务人认为

不存在瑕疵或者对于瑕疵不负责, 或者不认可债权人主张的减价数额, 债权人应当诉请债务人同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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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胜诉之后, 债权人才能进而请求债权人返还已支付的多出的价款。① 许多法律体系采纳请求权

说, 特别是与罗马法相近的, 包括法国法。②

2.
 

形成权说

有观点认为, 主张减价的权利为形成权。 减价权的行使以单方、 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的方式行

使。 表示到达债务人即发生效力, 债权人不得再单方面予以撤回。③ 《公约》 第 50 条、 《草案》 第

III. -3: 601 条均赋予债权人以单方面减少价款的权利, 采纳了形成权说。 《德国民法典》 原第 462 条

规定, 出卖人对瑕疵负担保责任的, 买受人可以要求取消买卖合同或者减少其价金。 债法改革后转采

形成权说, 第 441 条第 1 款规定, 买受人可以以对出卖人的表示减少买卖价款, 以代替合同的解除。
关于减价权性质为何, 我国法律未予明确。 就学界的见解而言, 持形成权说、 请求权说者均有,

另有论者认为性质之争仅为理论差异, 效果上并无差异。④ 实际上, 减价权性质的阐明有理论意义,
能给减价的操作以更为合理的解释, 也有实务意义, 能方便减价的处理。 比较而言, 当以形成权说为

妥, 理由是: 第一, 如采形成权说, 债权人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完成减价, 进而可以请求返还多支付

的价酬, 或者只支付减少后的价酬, 较为便捷。 反之, 如果被定性为请求权, 则仅在债务人同意或者

获得胜诉判决后才发生减价, 纠纷的处理较为繁复。 第二, 如采请求权说, 该请求权的内容与通常意

义上的颇不相同, 不是请求债务人为某种给付, 而是请求债务人同意减价, 债务人则应当同意。 如

此, 不如直接设计为形成权。 第三, 即使债务人不同意减价或对于减多少有不同看法, 需通过诉讼处

理纠纷, 采形成权说与请求权说也后果不同。 如采前者, 减价表示到达债务人即发生减价, 如采后

者, 胜诉判决生效时发生减价。 比较可见, 采形成权说有利于债权人: 程序简单; 减价发生得较早;
如果债务人不返还多出的款项须支付迟延利息。

(二) 减价表示的认定

关于减价表示的认定, 需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 减价表示需终局地表达减少价款的意思。 就内容来说, 它必须清楚、 不含糊地声明买方希

望减少买价, 但没有必要含有专业术语减价 ( price
 

reduction)。 买方要求 “卖方取回货物或减少价

款” 也不是不含糊的表示。⑤ 可以推断的减价表示仅在例外情形才会得到考虑, 比如在卖方承认瑕疵

的情况下支付减少了的价款。⑥ 相反, 支付减少了的价款并伴随有适当的瑕疵通知很可能并非清楚的

减价表示, 因为这只表明临时扣留部分价款, 而不是救济的最终选择。 支付全部价款也不能被认为放

弃主张减价权, 因为无论是否价款已经支付, 买方都享有减价权。⑦

第二, 是否需要表明是在主张减价还是在请求赔偿。 债权人可能对于减价与价值损失赔偿之间的

区分并不清楚, 在获得了不符合要求的给付的情况下, 其所表示的可能只是不应再履行原定对待给付

义务, 而是应有所减少。 如果债权人表示按质论价作相应减少或者按比例减少, 宜认定为减价, 如果

只是表示减少, 可以根据减价还是赔偿对债权人更为有利确定其所主张者为何。
第三, 是否需要提出具体数额。 有观点认为, 买方不必提出特定的数额, 数额是结果而不是表示

的内容。 表示生效后, 买方只负担减少后的价款。 如果买方提出了特定的数额, 其仅在卖方对之表示

同意的情况下才受该数额的拘束。⑧ 不过, 如果买方已经支付了全部买价而请求返还减价后应返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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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多数国家的程序法要求他的请求足够确定。① 反对意见则认为, 如果只表示减价而后来没有

相应的计算, 买方既不能有效地保留也不能有效地要回一部分买价。 因此, 买方至少在卖方提出

要求后有义务确定减价的数额。 在具体情况下, 减价的数额也可以通过保留部分买价推导出来。②

本文认为, 债权人应当在表示中说明减价的计算基础, 合同价格是双方都清楚的, 无瑕疵标的的

价值可以推定等于合同价格, 有瑕疵标的的价值则须加以说明。 提出这一要求可以促使双方交流

信息, 解决争议。

五、 总　 结

在债务人的给付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基于公平原则以及给付与对待给付义务的牵连性, 债

权人也不必如约提供对待给付, 而是可以减少。 对待给付的减少应考虑有瑕疵与无瑕疵给付的价

值比例, 并保持原合同交换关系, 故而减少后的价款等于合同价格乘以缔约时有瑕疵与无瑕疵给

付的价值比例。 如此计算的减价不同于性质为违约损害赔偿的价值损失赔偿, 是独立的违约责任

形式。 减价可适用于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不成立之时, 也可以适用于减价的数额高于价值损失赔偿

额之时, 有其存在价值。 减价的适用以标的不符合要求、 对待给付可分、 债权人就瑕疵作了通知

为前提。 尤为重要的是, 为充分保护债权人对于给付的利益并维系交易, 减价在救济措施体系中

处于中间顺位, 次后于后续履行, 优先于解除, 与价值损失赔偿是选择适用关系, 从而减价的适

用需其具备资格。 减价计算的关键是确定有瑕疵及无瑕疵标的的价值, 通常以市场价格为准, 必

要时可以估价。 为免徒滋纷扰, 便于清理债务关系, 应将减价权确认为形成权。 债权人的减价表

示应终局地表达减少价款的意思并说明计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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